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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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739,652,636.54
451,817,409.76
317,569,007.26

1,456,332,557.47
0.2893
0.2893
4.04%

本报告期末

28,824,991,732.60
12,326,808,386.55

上年同期

7,054,564,140.96
360,316,903.43
344,703,931.96

1,353,705,517.30
0.2309
0.2309
3.25%

上年度末

26,773,186,448.82
11,876,799,194.96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增减

9.71%
25.39%
-7.87%
7.58%

25.29%
25.29%
0.79%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年度末增

减

7.66%
3.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国电子有
限公司

博旭（香港）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500 交 易 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杨创和

北京诚旸投
资 有 限 公
司－诚旸战
略新产业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李涛

吕强

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深圳市伟尔
德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035

持股比例

34.36%
4.88%

1.03%

0.83%
0.39%

0.36%

0.33%
0.28%

0.23%

0.22%
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杨创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43,1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5,464,95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6,108,050股；股东李涛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5,100,000股；股东吕强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449,700股；股东深圳市伟尔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400,200股。

持股数量

538,558,777
76,463,202

16,168,539

12,987,579
6,108,050

5,604,400

5,100,000
4,449,700

3,655,107

3,400,2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关于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事宜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自2023年1月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经营情况

良好，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2023年11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2023年11月24日公司2023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于2023年12月5日向北交所
报送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报材料，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自 2023年 12月 6日起停牌。深科技成都
（开发科技）于2023年12月12日收到北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GF2023120003），北交所已正式受理深科技成
都（开发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2024年12月6日，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通
过北交所上市委员会审核，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2025年 2月 28
日，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成都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72号），同意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2025年3月28日，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并于当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深科技成都（开发科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交所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北交所网站查阅。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5-029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视频）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本公司会议中心，该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
及相关与会人员，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六、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经营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25年 6月 30日）》；（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3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刘汉清先生、刘燕武先生、董大

伟先生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25-032）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编制的《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作为议案附件与本议案一并经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25-033）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5-030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在本公司会议中心会议室召

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监事，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1、公司监事会对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5-032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品种：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品种
均为与公司实际业务密切相关的外汇及利率互换衍生品，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平仓业务和利率
互换等。2、交易额度：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净买入或净卖出余额不超过等值15亿美元（含
等值外币）的额度范围内，开展外汇掉期和远期结售汇业务，及开展不超过等值5亿美元的额度范围内的利率互
换业务；上述额度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3、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4、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降
低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不利影响，减少汇兑损失，降低财务费用，不从事以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
但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等。

一、开展的衍生品业务概述1、交易目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大量进出口业务，存在大量外币收付需求，同时也
会产生大量存货、应收、预付等美元资产。近年来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汇率和利率震荡幅度加大，
外汇市场风险显著增加。因此公司拟通过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锁定未来进口付汇成本和出口收汇利润，目的是
降低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不利影响，减少汇兑损失，降低财务费用。该业务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
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2、交易金额：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任意时点开展外汇掉期和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净
买入或净卖出余额不超过等值15亿美元（含等值外币）及开展不超过等值5亿美元的额度范围内的利率互换业
务。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
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1.2亿美元。3、交易方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和利率互换业务的交易对手为具有合法资质且信用级别高的
大型商业银行。公司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品种主要包括远期结售汇、平仓和利率互换等，交易品种与公司实
际业务在品种、规模、方向、期限、币种等方面紧密相关。4、交易期限：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期内交易金额及保证金额度可循环滚动
使用。5、资金来源：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的情形。

二、审议程序1、2025年8月2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之日起12个月内，在净买入或净卖出余额不超过等值15
亿美元（含等值外币）的额度范围内开展外汇掉期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展不超过等值5亿美元的额度范围内
的利率互换业务。2、以上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衍生品业务的风险分析1、市场风险。公司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存在因汇率波动导致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而造成衍生品单边亏
损的市场风险。2、流动性风险。需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并通过平仓或展期交易控制风险，保障交易目标的
实现。3、履约风险。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金融机构，基本不存在
履约风险。4、其它风险。在开展业务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金融衍生品操作或未充分理解金融衍生品业务
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1、公司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期以及平仓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公司会考虑业务的报价等情况，
总体业务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的前提下才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2、公司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必须基于公司外币收（付）款的谨慎预测，外汇衍生品交易合约的外币金额需与
外币收（付）款的谨慎预测量相匹配。

公司的外币贷款规模须基于公司的外币付汇预测，故利率互换业务须基于公司的外币贷款预测，利率互换
合同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外币贷款额度之内。3、公司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期以及平仓交易的规模水平主要由公司主营业务所需要的结汇规模
来决定。4、公司已经制定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进行远期外
汇交易业务的风险控制、审议程序、后续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该项制度公司成立了由财务总监等相关
负责人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具体金融衍生品业务。

5、公司参与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人员都已充分理解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及利率互换业务的特点及风险，严格
执行金融衍生品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交易相关会计处理
1、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保值》《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及利率互换业务进
行相应的核算和列报；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条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确认计量，公允价值基本按照
交易对手提供的价格或公开市场可取得的价格确定。2、公司也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开展的衍生品业务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六、备查文件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出具的可行性报告；3、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5-033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深圳
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9月 16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9日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2025年9月9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深科技城C座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1、审议提案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2、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已经2025年8月26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

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码：2025-029）。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请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

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证券账
户卡及持股凭证。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股东大会召
开前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登记时间：2025年9月11日9:00~12:00，13:00~16:00。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董事会办公室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5、会议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
（2）邮政编码：518035
（3）联系电话：0755-83200095
（4）传 真：0755-83275075
（5）联 系 人：钟 彦 刘玉婷6、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7、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

络投票，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00212、投票简称：科技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以下提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上述委托事宜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日期：
备注：1、以上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做出明确投票意见指示。2、委托人未作明确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见表决。3、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6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8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绿岛风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朱道

0750-5605598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南兴路15号

5605598@nedfo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金圣涵

0750-5605598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南兴路15号

5605598@nedfon.com

30104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81,775,646.55
42,648,291.95
33,934,045.97
14,603,898.96

0.63
0.63

4.75%
本报告期末

1,266,269,308.18
858,806,486.96

上年同期

283,523,252.26
52,469,018.30
41,886,457.38
26,869,278.70

0.77
0.77

6.12%
上年度末

1,273,141,362.00
875,998,195.0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0.62%
-18.72%
-18.99%
-45.65%
-18.18%
-18.18%
-1.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54%
-1.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5,458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台山市奥达投资有限公司

李清泉

台山市振中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王采国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UBS AG
孟敏

赵惠珍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44.11%
22.06%
6.43%
1.23%
1.08%
1.06%
0.74%
0.59%
0.56%
0.47%

1、李清泉为台山市奥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双方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2、李清泉为台山市振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3、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29,997,000
15,000,000
4,375,000
838,699
732,600
721,193
504,323
400,900
380,571
317,000

0
11,250,000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资建设年产空气处理机组6万台建设项

目 2025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资建设年产空气处理机组6万台建设项目的议案》。募投项目“研
发中心扩建项目”由于工程建设及后续的研发设备采购等工作进度有所缓后，投资进度较预
计有所延迟。公司决定将原募投项目“空气系统科技设备生产基地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2,000万元以及剩余全部超募资金490.32万元用于投资公司在建的项目“年产空气处理机组6
万台建设项目”；2025年2月1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2、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 6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8.80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5,984.00万元，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分红派息工
作已于2025年5月29日实施完成。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无线传媒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马志民

0311-87119025
石家庄市桥西区勒泰广场B座8-9层

wxcmzqb@hebiptv.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猛

0311-87119025
石家庄市桥西区勒泰广场B座8-9层

wxcmzqb@hebiptv.com

30155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00,954,905.10
146,713,785.59
146,947,729.29
286,655,119.17

0.3668
0.3668
5.83%

本报告期末

2,648,596,405.23
2,487,781,128.88

上年同期

305,342,361.21
125,825,062.67
109,293,218.04
108,848,516.25

0.3495
0.3495
6.45%

上年度末

2,612,282,177.08
2,461,070,343.2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44%
16.60%
34.45%

163.35%
4.95%
4.95%

-0.6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39%
1.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20,003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传媒集团

广电基金

内蒙古文盛新媒

旅投投资

河北出版

新冀文化

赣州中财虔信

内蒙古中财文津

琦林投资

兴瑞投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45.15%
16.22%
5.68%
4.59%
4.07%
3.34%
2.95%
1.93%
1.63%
1.54%

1.传媒集团直接持有公司45.15%股份，广电基金持有公司16.22%股份，传媒集团直接持
有广电基金97.87%的份额；河北广播电视台持有传媒集团100%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2.内蒙古文盛新媒持有公司5.68%股份，赣州中财虔信持有公司2.95%股份，内蒙古
中财文津持有公司 1.93%股份，该等三名股东均由中财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三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0.56%股份。3.旅投投资持有公司4.59%股份，康养集团持有公司0.81%股份，该等两名股东为河
北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公司，合计持有公司5.40%股份。4.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安排。

1.公司股东陈炬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200股外，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73,161股，实际合计持有575,361股。2.公司股东姚楚城通过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3,500
股。3.公司股东杨新宇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7,174股。

持股数量

180,593,280
64,863,000
22,709,880
18,379,440
16,269,840
13,350,960
11,814,840
7,732,080
6,507,720
6,162,12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80,593,280
64,863,000
22,709,880
18,379,440
16,269,840
13,350,960
11,814,840
7,732,080
6,507,720
6,162,12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568 证券简称：思泰克 公告编号：2025-04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551 证券简称：无线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8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顶固集创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亮

0760-22620126
中山市东凤镇东阜三路429号

TR@china-t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远强

0760-22620126
中山市东凤镇东阜三路429号

TR@china-tg.com

30074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61,136,523.82
10,048,525.18

140,065.90
-47,126,983.27

0.05
0.05

1.86%
本报告期末

1,258,019,862.39
529,844,582.36

上年同期

542,167,340.51
-4,836,673.64
-8,457,334.35

-132,245,620.51
-0.02
-0.02

-0.67%
上年度末

1,332,473,291.93
547,449,066.8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95%
307.76%
101.66%
64.36%

350.00%
350.00%

2.5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5.59%
-3.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林新达

林彩菊

中山市凯悦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9,224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31.05%
6.12%
4.43%

持股数量

63,698,400
12,549,600
9,092,78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47,773,80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中山市建达饰
品有限公司

林根法

中山市顶盛企
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张燕

任丽峰

任少伟

李治欣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
特别说明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12%
1.68%
1.37%
1.32%
1.32%
1.22%
1.18%

1、林新达与林彩菊为夫妻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林根法是林彩菊的妹
夫；3、中山凯悦、中山建达、中山顶盛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林新达于2025年6月不再担
任中山凯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不再担任中山建达和中山顶盛的法定代表人。

1、股东任少伟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00,0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500,000股。2、股东李治欣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25,0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5,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30,000股。

前10名股东存在回购账户“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截至
本报告期末，该回购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4,103,500股，持股比例为2%，根据有关规定，
不纳入前10名股东列示。

4,351,500
3,447,300
2,802,700
2,706,500
2,700,000
2,500,000
2,43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股份回购相关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

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占回购资金总额的比例不超过90%）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3,5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60元/股（含），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的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
用部分将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已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
了《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4,788,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33%，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33,497,02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思泰克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黄毓玲

0592-7263060
厦门火炬高新区同翔高新城市头东一
路273号

zqb@sinictek.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兰邦靖

0592-7263060
厦门火炬高新区同翔高新城市头东一
路273号

zqb@sinictek.com

30156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8,954,929.62
44,758,129.01
41,764,765.50
39,841,710.05

0.43
0.43

4.39%
本报告期末

1,114,806,590.72
975,535,947.64

上年同期

134,744,106.09
32,763,789.22
27,273,545.95
-4,023,420.17

0.32
0.32

3.25%
上年度末

1,128,099,571.69
1,000,228,204.6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40.23%
36.61%
53.13%

1,090.24%
34.38%
34.38%
1.1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18%
-2.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16,6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陈志忠

姚征远

张健

厦门市茂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林福凌

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范琦

王伟锋

陈丽琼

谭思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陈志忠、姚征远、张健基于共同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2）陈志忠为公司机构股东茂泰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持有其30.93%的出

资份额，姚征远、张健分别持有茂泰投资29.16%、29.51%的出资份额；
（3）陈丽琼为陈志忠父亲弟弟的女儿，即堂妹；
（4）公司未知上表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表其他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比例

15.23%
14.76%
14.26%
3.54%
3.24%
1.83%
1.39%
1.39%
1.02%
0.68%

持股数量

15,721,475
15,237,263
14,725,905
3,654,965
3,349,255
1,891,738
1,431,875
1,431,874
1,052,640
707,20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15,721,475
15,237,263
14,725,905
3,654,965
2,511,941

0
1,073,906
1,073,905
1,052,64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的“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五节 重要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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